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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福田区礼园工程项目死亡事故
调查报告

2019 年 1 月 18 日 13 时许，位于福田区红荔路深圳书城

东侧的福田区礼园工程项目工地发生一起高坠事故，造成 1

人受伤。2018 年 1 月 19 日，伤者经救治无效死亡。

2019 年 1 月 23 日，福田区人民政府根据《生产安全事

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批准成立了由福田区

安监局张红军局长任组长，区安监局、福田公安分局、区总

工会为成员单位的事故调查组对事故进行调查，特邀区纪委

监察委派员参加。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

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查阅资料、

调查取证，查明了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人员伤亡和直接

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

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同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

出的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及工程概况

项目名称：北中轴四园及连廊功能完善建设工程

工程概况：为迎接改革开放 40 周年，根据市委市政府

的部署安排，区城管局推进实施了北中轴四园及连廊功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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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建设工程，经福田区人大会议审议通过立项，投资额约为

9784 万元。2018 年 3 月 20 日，区发改局批复下发《福田区

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下达福田区安托山片区黄土裸露复绿工

程等项目 2018 年区政府投资计划的通知》（深福发改【2018】

96 号），批复下达 1900 万元前期资金。2018 年 10 月 23 日，

福田区发改局批复下发《福田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北中轴四

园及连廊功能完善建设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审核

后总投资估算为 8948.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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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故相关单位情况

1、建设单位：深圳市福田区城市管理局（以下简称区

城管局）

2017 年 9 月 14 日，经区重大项目总指挥部审议同意，

北中轴四园及连廊功能完善建设工程采用代建制，从房地产

类预选库中通过直接委托方式确定代建单位。2017 年 11 月

2 日，深圳市建设工程交易服务中心核发了《福田区精品特

色公园建设工程（景富、景蜜、植物学大会纪念园、北中轴

四园及连廊功能完善）中标通知书》，明确万科企业股份有

限公司为该项目的代建单位。2017 年 11 月 20 日，区城管局

与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福田区精品特色公园建设

工程（景富、景蜜、植物学大会纪念园、北中轴四园及连廊

功能完善）项目委托代建合同》（合同工程编号：

Y-2017-266-SG085），合同价格（代建管理费）为人民币

8520000.00 元。2018 年 2 月 26 日，为便于资金拨付顺畅，

区城管局又与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单位深圳市

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签订了《福田区精品特色公园建设工程

（景富、景蜜、植物学大会纪念园、北中轴四园及连廊功能

完善）项目委托代建合同补充协议》，同意乙方（即万科企

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丙方（即深圳市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

管理和结算本项目相关款项，2018 年 8 月深圳市万科房地产

有限公司更名为深圳市万科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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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代建单位：深圳市万科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2275227B，类型为有限

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辜庆永，成立日期 1994 年 06 月 30

日，住所深圳市盐田区梅沙街道环梅路 33 号万科中心总部

大楼 5 楼 A 区，经营范围为在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范围内的

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

专卖、专控商品）；酒店管理；会议服务；餐饮服务（分公

司经营）；房地产开发咨询服务；文体场馆经营；房地产经

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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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监理单位：深圳市特发工程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2260957A，类型为有限

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卢

悦云，成立日期 1994 年 03 月 14 日，住所深圳市福田区香

蜜湖街道香梅社区香梅北路 2003 号特发文创广场 4 层

437-439，经营范围为承担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高耸

构筑工程和住宅小区工程的建设监理业务，上述建筑工程的

楼层、跨度、高度和建筑面积不受限制等。该企业工程监理

资质证书编号为 E144009753-4/4，具有房屋建设工程监理甲

级和市政公用工程监理甲级的资质。

2018 年 11 月 7 日，深圳市特发工程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与深圳市万科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深圳市工程监理与相关

服务合同》（合同工程编号：440304201800970001001），合

同造价为人民币 1343919.36 元，合同约定服务时间由 2018

年 8 月 25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0 日（此为工程的施工阶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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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阶段）。深圳市特发工程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了由总

监理工程师、总代等及 7 人组成的监理团队。

4、施工单位：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31109149K，类型为股份

有限公司(上市)，法定代表人刘水，成立日期 2001 年 08 月

07 日，住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雪岗路 2018 号天安云谷

产业园一期 3 栋 B 座 20 层 2002 单元。经营范围为市政行业

工程设计；风景园林工程设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和园林养

护；旅游项目规划设计、旅游项目建设与运营（具体项目另

行申报）；公园管理及游览景区管理等。该企业主项资质等

级为城市园林绿化企业壹级，证书编号为 CYLZ·粤·0012·壹

-1/5,承包工程范围为可承揽各种规模及类型的园林绿化工

程和科承揽园林绿化过程中的整地、栽植、建筑及小品、花

坛、园路、水系、喷泉、假山、雕塑、广场铺装等园林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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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设备安装项目等。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承包了深圳市万科

发展有限公司的“北中轴四园及连廊功能完善建设工程施工

总承包一标段”，于 2018 年 9 月签订了《深圳市建设工程合

同》，合同造价为人民币 72150000.00 元，合同约定施工时

间为 2018 年 11 月 15 日至 2019 年 1 月 30 日，承包范围主

要是对“诗、书、礼、乐”四个园的园林绿化景观工程。

项目经理：魏国锋，持有“风景园林”高级工程师资格

证，资格证书编号：粤高职证字第 1300101059963 号。

5、不锈钢景墙制作包安装单位：深圳艺豪不锈钢工程

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06061594D，类型为有限责

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何小琴，成立日期 2014 年 05 月 20 日，

住所深圳市龙岗区园山街道大康社区东海科技工业园 12 号



9

厂区。经营范围为不锈钢工程及钢结构工程的设计、施工和

信息咨询等。

2018 年 11 月 16 日，深圳艺豪不锈钢工程有限公司与深

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北中轴四园及连廊

功能完善建设工程采购合同》{合同编号：2018 （058）

-YJCG-06-2018}，合同造价为人民币 5600000.00 元，合同

约定交货时间由 2018 年 11 月 6 日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合

同约定加工好的景墙制品运到施工现场后，由深圳艺豪不锈

钢工程有限公司负责安装并进行设备调试。

（二）政府部门相关安全监督单位

福田区城管局（市政园林绿化建设中心），其职能为：

主要负责辖区市政公厕垃圾站和公共绿化项目建设。

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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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办法>的决定》，以及《福田区建设工程全纳管实施细则》，

“在福田辖区从事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装修

装饰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以及城镇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的施工，建设单位在开工前应当依照有关规

定，向区住建局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提前介入或施工复函，

纳入监管”，但未包括绿化建设项目，故景富、景蜜、植物

学大会纪念园、北中轴四园及连廊功能完善工程项目并不需

要办理施工许可手续。因上述该项目采用代建制，区城管局

指定了曾颖辉（区城管局市政园林绿化建设中心主任）为该

项目的业主代表，根据《福田区精品特色公园建设工程（景

富、景蜜、植物学大会纪念园、北中轴四园及连廊功能完善）

项目委托代建合同》行使甲方权益，福田区城管局负责对该

工程项目进行安全生产日常监管。

（三）事故相关人员情况

1、冉某斌（死者），男，公民身份证号码为

512222********8919，汉族，重庆人，系深圳艺豪不锈钢工

程有限公司聘请的景墙安装作业工人。

2、曾某辉，男，公民身份证号码为 440301********7817，

汉族，广东揭西人，深圳市福田区城市管理局市政园林绿化

建设中心的负责人，系工程建设单位在景富、景蜜、植物学

大会纪念园、北中轴四园及连廊功能完善工程的项目负责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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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赖某学，男，公民身份证号码为 350823******1011，

汉族，福建人，系代建单位在景富、景蜜、植物学大会纪念

园、北中轴四园及连廊功能完善工程的项目经理。

4、赵某旗，男，公民身份证号码为 411122******1017，

汉族，河南人，系监理单位在景富、景蜜、植物学大会纪念

园、北中轴四园及连廊功能完善工程的项目总监。

5、魏某锋，男，公民身份证号 441202******0013，汉

族，广西人，系施工单位在景富、景蜜、植物学大会纪念园、

北中轴四园及连廊功能完善工程的项目经理。

6、喻某根，男，公民身份证号 360502******1631，汉

族，江西人，系深圳艺豪不锈钢工程有限公司在礼园工程项

目景观墙安装的现场负责人。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18 年 12 月 28 日，深圳艺豪不锈钢工程有限公司作业

人员开始进场对礼园不锈钢景墙进行专项施工。2019 年 1 月

18 日 13 时许，深圳艺豪不锈钢工程有限公司的工人冉某斌，

在对礼园不锈钢景墙进行专项施工作业时，不慎从脚手架上

高坠落至地面处，导致其头部受伤。120 将伤者冉某斌送往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进行救治，后冉某斌家属将其转院至重庆

老家进行治疗。2019 年 1 月 19 日，因冉某斌伤势过重医治

无效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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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救援及现场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深圳艺豪不锈钢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何小

琴和施工现场保安人员分别拨打了 120，同时将事发现场进

行保护，120 将伤者送往北京大学深圳医院进行救治。19 时

10 分，接到区总值班室通知后，福田区安监局派员赶往现场，

后莲花街道办、福田区城管局、福田公安分局等单位也派员

赶到现场，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三、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

（一）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

此起事故造成 1 人死亡。冉某斌，男，公民身份证号码

为 512222******8919，汉族，重庆人。

事发当晚，冉某斌家属在北大医院了解到伤者病情预后

极差的情况下，决定连夜转院回重庆老家，于 1 月 19 日 0

时 40 分离开北大医院。当日 1 月 19 日 22 时 39 分，冉某斌

转院至重庆三峡医院进行救治，23 时 30 分，因冉某斌生命

体征不稳定，存在手术禁忌，无法再次手术治疗，其家属要

求放弃治疗，签字自动出院，连夜将冉某斌送回家中。

福田公安分局派员前往冉某斌家中了解到，冉某斌于 1

月 19 日送回家中后死亡。应死者家属申请（详见如下《申

请书》），未对死者冉某斌进行尸体解剖，冉某斌家属采用的

是家乡风俗土葬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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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重庆三峡中心医院 2019 年 1 月 19 日出具的《出院

记录》，冉某斌的出院诊断为一是脑干损伤，二是脑干功能

衰竭，三是颅内血肿清除术及去骨瓣减压术后：创伤性休克。

（二）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此起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 160 万元，主要为治疗

费、交通费、误工费、冉某斌受伤后死亡的各项赔偿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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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事故发生原因和事故性质

（一）现场勘查情况。

礼园不锈钢景墙部分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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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手架离地面高度为 2.52 米

冉某斌在脚手架上的站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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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某斌在脚手架上高坠后的坠落位置

（二）事故发生原因

通过现场勘查、调查询问和分析，事故调查组认定造成

此起事故发生的原因是：

1、直接原因

施工作业人员冉某斌在脚手架上进行高处作业时，安全

意识薄弱，未按规定系扣好安全防护用品。

2、间接原因

施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到位，安全生产教育

培训不到位，作业现场安全监管不到位，未能发现并制止作

业人员高处作业时未按规定系扣好安全防护用品的违章作

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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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事故性质

“1·18”福田区礼园工程项目死亡事故符合生产安全

事故的基本要件，定性为一般生产安全事故。

五、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根据事故原因调查和事故责任认定，依据有关法律、法

规，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提出处理意见。

（一）事故相关单位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1、深圳艺豪不锈钢工程有限公司，系福田区礼园工程

项目不锈钢景墙施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

未督促本单位的高处作业人员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和安全操作规程，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

建议由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对该公司进行处

理。

2、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系福田区礼园

工程项目的总承包施工单位，对于深圳艺豪不锈钢工程有限

公司的高处作业工人在施工现场的高坠事故负有管理责任。

建议由区住建局依法对该公司进行处理。

3、深圳市特发工程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系福田区礼园

工程项目的监理单位，经调查在此事故中未发现履职不到位

的情况。

建议不对该公司进行处理。

4、深圳市万科发展有限公司，系福田区礼园工程项目

的代建单位，经调查在此事故中未发现履职不到位的情况。

建议不对该公司进行处理。



18

（二）事故相关人员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1、冉某斌，在进行高处作业时，未按规定系扣好安全

防护用品，导致发生高坠，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

鉴于其已死亡，建议不予追究责任。

2、何某琴，系深圳艺豪不锈钢工程有限公司的法定代

表人，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履职不力，对事故

的发生负有领导责任。

建议由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其依法进行处理。

(三)其他建议

1、魏某锋，系北中轴四园及连廊功能完善工程项目施

工单位的项目经理，督促、检查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工作履

职不力，对本次事故负有责任。

建议由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公司规

定对其进行处理。

2、喻某根，系深圳艺豪不锈钢工程有限公司在礼园工

程项目景观墙安装的现场负责人，施工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不

到位，安全生产工作履职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

建议由深圳艺豪不锈钢工程有限公司根据公司规定对

其进行处理。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建议

此次事故的发生，充分暴露了施工企业在安全生产管理

方面存在的不足。为预防同类事故再次发生，特提出以下整

改和防范措施：

（一）深圳艺豪不锈钢工程有限公司要认真吸取事故教

训，特别是不锈钢安装作业时要严格遵守高处作业规程，加

强对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提高作业人员安全隐患风险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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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意识；同时要按规定进行有效安全作业监控，防范类似高

坠事故发生。

（二）福田区城管局要加强园林绿化工程监管力度，并

针对此事故召开一次有针对性的事故教育警示会，必须将此

事故情况传达到所管辖的全部工程项目单位（园林绿化项

目、公厕垃圾站改造项目、景观照明项目、公园智能化建设

项目、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让项目单位从事故中吸取

教训，坚决杜绝同类事故再次发生。

“1·18”福田区礼园工程项目死亡事故调查组

2019 年 3 月 6 日


